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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公益性开发的研究 
◆曾  杰  肖  康  徐  安 

（江西师范大学  330000）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我国各地区带来一股兴建大型

体育场馆的热潮。体育场馆的建设和运营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我国的大型体育场馆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国家财政支出建设

的，所以各种体育场馆基本上是准公共产品、社会财产。因此，我国的

各种大型体育场馆不仅要满足运动员训练、竞赛，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

需要；更要满足广大民众的体育、健身需求，我国的大型体育场馆必须

坚持公平性原则，真正实现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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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型体育场馆的历史发展及其公益性开发 
（一）大型体育场馆的标准及其含义 
我国已经建成了大小各异、各种各样、数量繁多的体育场馆，

按照其规模和大小可以分成大、中、小三种类型。一般来说体育
场馆的划分是根据观众的数量，6000 人以上为甲级、4000-6000
人为乙级、2000-4000 人为丙级、2000 人以下为丁级，我国目前
将观众席位为 8000 以上的划为大型体育馆。根据看台的观众席
数进行划分，座位数量大于 25000 的为甲级、座位数量在 15000
和 25000 之间的为乙级、座位数量在 15000 和 5000 之间的为丙
级，座位数量在 5000 以下的为丁级；通常将大型体育场规定为
甲级及以上的体育场馆。 

（二）公益性 
公共的利益被称为公益性，其第一目标不是为了获得经济利

益。公益性的事业是指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标，在社会中提供公
共服务，多数情况下是指卫生、教育和其他的群众福利事务。公
益性在公共体育场馆体现在公共体育场馆通过 大化地实现社
会效益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一目标。公共体育场馆若是想体现公
益性，则要求公共体育场馆不但要将利益 大化的念头打消，还
要考虑到应向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倘若想使体育场地的设
施体现公益性，毋庸置疑需要体育场地设施面向社会提供免费公
共体育服务。公共体育服务在学术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观点，定
义不明确，到目前为止被多数人认可和较为全面的概念是学者戴
永冠首先提出的：“提供人们共同消费或享有的体育服务和产品
的职能是由非政府或政府组织承担的。” 

以目前公共服务的现状和我国政府的行政理念理性分析为
基础，我国的学者已经做出了大批的文献述评，可主要概括为：
一是行政方式的转变，体育公共服务一元主体的结构状态需要政
府进行改变；二是积极地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从而加强竞争，提
高各个主体的工作效率；三是大力培养社会人才、组织促进体育
市场经济。针对我国现存的体育场馆设施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公
益性开发，我国有部分学者陆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学者高
建磊认为：我国的公共服务产品的总量要远远低于社会的需求
量，公共部门作为的供给主体显露出了如下弊端“部门化、地方
化”，这说明供给主体在体制安排方面有所欠缺；学者唐立慧则
提出我国目前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为：由于政府掌控大量的
资源而形成垄断供给的局面，大部分农民地区出现了供给缺位的
现象，供给质量没有办法实现 优。针对现在我国大型的体育场
馆设施面对的公益性开发的难题，我国有很多相关的学者纷纷给
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比如说学者李萍美认为：在政府的宏观
调控下，体育公共服务要引进多个主体，通过取长补短来提升服
务的质量；而郝海婷学者认为：自治供给的机制正是体育公共服
务需要实现的。 

总而言之，我国研究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公益性开发问题的历

史还不长，直到 21 世纪初才慢慢进入人们的关注范围，更加受
到人们的重视是在 “建设服务性政府”提出之后才开始的。通
过梳理各种文献资料和总结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我国现在研究大型的公共场馆设施公益性开发问题仍然缺
乏具体的论证以及总结性的研究补充，中国本国自己的研究仍旧
缺乏创新。 

二、中国大型体育场馆的公益性开发的现状分析 
（一）中国在大型体育场馆的公益性开发所取得的成就 
随着 1995 年《全面健身计划实施纲要》的颁布，中国国民

的健身意识得到快速提高，参与到体育锻炼的人口数量迅速增
长，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公共的体育设施也逐渐得到了完
善。特别是在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中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
目标提出后，我国政府更加注重群众体育项目，为了成为一个“亲
民、利民、为民”的政府，我国关于体育事业的项目预算不断增
加，公共体育服务的公益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支持。到 2015
年为止，我国各种体育场地数量已经达到了 120 万，人均的体育
场地面积已经达到了至少 1.5 平方米，体育场地设施地不断完善，
每一个乡村、每一个社区都差不多覆盖了公共的体育设施，中国
国民逐渐增加的体育健身需求越来越能够得到满足。 

在逐渐完善基础体育设施的建设时，国家也为群众提供公益
性的体育服务进一步开放了现有的体育场馆。据相关调查显示，
在“十一五”期间，全国 752 个大型的体育场馆中，有 670 个达
到了 89％的开放率；上海市地区建设了 106 个各类体育场地，
40％的体育场馆进行了公益性开发。由于国家的支持，体育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公益性程度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公共体育服务的
普及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也随之不断提高。在完
善公共体育设施、增大公共体育场馆的公益化程度如火如荼进行
的同时，国家也不断增强对体育人才培养和体育知识服务的支持
力度，全国建设省级的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一共有 23 个、近 21 万
个城乡的体育指导站点，国家进一步建设指导人民群众。为了进
一步促进人民群众认识体育与健康，国家大力投入建设公共体育
设施、普及各种的体育知识、积极建设和开放体育场馆设施、提
供公益性的体育服务，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逐年增加，关于体
育健身的意识不断地得到加强。体育事业是社会主义公益性事
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对 构建“服
务型政府”目标体现在提供公益性体育服务行动，体育的公益性
是完成我国体育强国战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实现中国伟大复
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我国各个大型的体育场馆设施在提
供公益性的体育服务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二）关于我国大型体的育场馆公益性开发面对的主要问题
的分析 

1、大型体育场馆的设施利用率极低、供给总量不足 
通过上述对我国大型的体育场馆的运行管理和开发利用现

状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体育场馆设施的运营管理方
式的普遍现象是僵化、没有活力，各体育场馆的资源没有得到
佳的利用，绝大多数体育场馆在维持正常运行方面存在困难，更
别提是为社会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尽管我国目前有着大量的体
育场馆，但是过低利的用率将导致缺少公共服务总量。其次是我
国缺少社会体育健身的指导人员，造成体育公共服务的总量不
足，其重要原因可以说是缺少专业的指导。 

2、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不合理性且单一的供给主体 
在我国，政府是主要提供公益性的公共体育服务的机关，也

就是说体育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者是政府。原本可行的方法，即
由政府兼顾社会体育资源联合为社会供应公共体育服务，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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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缺乏相应的标准，我国无法用法律法规对政府应该怎样供应？
供应多少？供应怎样的服务？进行具体规范，从而造成公共体育
的服务供给效率降低。与此同时，政府提供的服务缺乏相应的监
督，人民群众无所谓政府提供服务的多与少，好与坏，缺乏主人
翁意识。造成政府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社会公众的真正需求，然而
政府只关心是否完成了任务，或者可不可以达到硬性指标。 

3、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 
我国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建设的大型的体育场馆设施有着非

常巨大的差异。从曾健明《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空间布局研
究》的研究中显示：我国大型的体育设施中西部地区的数量要远
远低于东部的沿海地区，乡村地区的体育设施要远远多于城市；
造成“单中心分散”现象。因为场馆自身存在布局问题导致政府
在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提供了不平衡的公共体育服务，中西部的
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公共体育服务要多于东部城市的居民。 

三、我国实现大型的体育场馆设施的公益性的对策 
（一）完善和促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高公益性的

供给能力 
衡量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发展水平是高是低的重要指标就

是公共体育服务的总量。提供公益性体育服务的多少取决于公共
体育服务的总量。由此看来，完善和促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市
场经济，我国大型的体育场馆公益性开发的经济基础就是提升我
国体育事业资金的投入，同时这也是提升公益性开发程度的根本
途径。虽然国家建设的体育场馆数量逐年攀升，但是由于我国有
着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的占有面积仍然不足。只有加大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度，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国家才可能有更多的
资金投入体育事业发展，才能实现我国体育场馆设施公益性。 

（二）使大型的体育场馆运作商业化、运营管理市场化 
一直以来，我国绝大多数体育场馆采用的管理模式是事业单

位，因为政府缺少运营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造成了运营管理的
效率降低，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育场馆运营管理
的效率，僵化了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没有开发利用好场馆资源。
倘若我国以后建设的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能实现场馆设施的建
设由政府和民间资本一起合作，政府会授予企业或社会团体特许
的经营权以确保能够收回民间的资本，并且可以获得一定的效
益。企业或民间团体可以拥有其特许时间内的自主经营效益，在
特许时间经营过后政府将收回场馆设施的所有权。如此一来，政
府可以大大减轻在建设场馆这一阶段的财政负担，我国体育场馆
的资源浪费问题在企业特许经营时期会因企业自主提高地运营
管理效率而得到解决，特许经营权到期后政府可以为社会不计成
本地进行公共体育服务，这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大型的体育场馆
开发公益性。 

（三）构建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推崇公共体育服务的多元化供

给，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开始出现供给主体由政府一元主体转变
为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多元模式的趋势。然而，现在我国政府仍

然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多元化的供给格局还没有形
成。如果要提升公共体育的服务水平，社会公众多样化、多层次
的体育需求得到满足，就必须在政府的一元主体供给模式局面下
有所突破，由原本政府体育公共服务的一元供给模式转化为政府
-市场-群众“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相互支持的供给模式。如
采取监督机制多元化，目前我国缺乏监督政府并提供体育公共服
务的专门组织，倘若能够发挥民众、市场等各个方面的监督作用，
就一定能够使体育公共服务的服务质量和供给过程得到保障，还
可以使各主体之间的竞争有序化。 

结束语： 
我国已经建成了数量规模庞大的体育场馆，政府出资建设的

占了大部分，各式各样的体育场地也有着公共产品同样的属性。
到目前为止，我国各个地区的体育场地的管理经营方式还没有一
致的标准和规定，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于发达的东部地区体育场
馆具有更加成熟的运营模式，各个地区的经营状况也有所不同，
有些地区的体育场馆能收益颇丰，但有些地区的体育场地经营却
是收不抵支。虽然我国政府正在不断探索大型的体育场馆的管理
模式吸取经验，各类的体育资源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益性，但
是其开发程度还有待提高，为人民群众供应公共体育服务，我国
大型的体育场馆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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